检测数据质量管理规定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规范公司各类原材料、工序、实体工程检测全过程管理，规范检测操作、记录、审核流程，杜绝虚假、失真检测数据，确保检测数据真实、可靠，为工程质量判定提供准确依据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规定适用于公司所有项目现场取样、试验室试验、实体检测、见证送检等全部检测工作，覆盖检测操作人员、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审核人员等所有相关岗位。
第二章 检测数据总体管控要求
第三条 核心管理原则
坚持实事求是、依规检测、数据保真原则，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检测，保证原始记录、检测结果全程可追溯。
第四条 管理要求
1. 所有检测样品按规定取样、标识、送检，做到样品真实、具有代表性，严禁换样、补样、作假。
2. 检测人员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开展试验，如实填写原始记录，完整留存检测过程资料，不得随意修改、编造数据。
3. 检测报告必须与原始记录一致，数据出具后不得私自涂改、篡改，如需更正须按流程签字确认并留存痕迹。
4. 严禁授意、指使、纵容检测人员出具虚假检测数据及报告。
第五条 责任追究
凡出现数据造假、虚报、篡改等违规行为，立即叫停相关工作，对责任人员予以通报及考核；造成质量隐患或损失的，依规从严追究相应责任。
第六条 附则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项目部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解释与监督。


